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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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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2024年6月20日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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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署（社署）從2014年6月開始推行「廣東院舍住宿照
顧服務試驗計劃」，並於2020年1月將服務恆常化。

➢ 「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計劃），為正在資助長期護理服
務中央輪候冊（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護理安老宿位並有意在
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的長者提供多一個選擇，讓他們按本身的
意願及考慮自願選擇入住計劃下的安老院舍（認可服務機構）。



擴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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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23年7月28日起，社署推行兩項計劃擴展措施，當中包括：

1. 擴大計劃受惠長者範圍

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的長者輪候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

輪候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由

(註)

(註)：暫時只限於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和香港賽馬會伸手助人肇慶護老頤養院



擴展措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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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擴展計劃的營辦機構參與資格

（註）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及

肇慶。

營辦者在香港
具有提供資助
安老院舍照顧
服務經驗而記

錄良好

申請該內地
安老院成為
計劃下的認
可服務機構

並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註)
與內地機構
合作營運安
老院



6個月試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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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023年10月1日起，為鼓勵合資格長者參加計劃，社署在計劃
內加入為期6個月的試住期（由長者入住計劃下的安老院的當日
起計）。

➢ 於試住期間，入住計劃下內地安老院的長者在中央輪候冊的申請
將被列為「非活躍」類別。

➢ 若參與計劃的長者在試住期內退出計劃，他／她可恢復中央輪候
冊上的長期護理服務申請，並可追溯至原先申請日期。

➢ 這有助該名長者安心體驗及適應內地安老院的生活，而無須顧慮
決定回港時須重新申請資助安老宿位。

➢ 若參與計劃的長者完成試住期後繼續留在院舍接受服務，他／她
在中央輪候冊上的長期護理服務申請便會結束。



每月收費

6

➢ 政府向認可服務機構支付的服務費用已包括資助參加計劃的長
者在認可服務機構的食宿、護理服務及個人照顧，以及基本醫
療費用。

➢ 長者在入住後無須再支付這些費用。長者須自費的項目包括個
人消耗品，例如尿片、傷口敷料等。



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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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服務機構須為參加計劃的長者提供院舍照顧服務，以
照顧個別長者的健康問題和其相關的護理需要，包括:

住宿於共住的房間 每日最少三餐，另加小食 24小時照顧及護理服務

為每名長者制訂和

執行個人照顧計劃

每星期最少兩次以個人或

小組形式進行的復康運動

每月最少一次由醫生提供

健康檢查、以及一般診治

及指定的處方藥物

在當地就診的陪診及

住院陪護服務，以及

相關的交通安排

輔導、發展／支援／治療

小組等和定期的社交康樂

活動

洗衣服務

認可服務機構可因應院舍本身的條件提供基本服務以外的照顧服務，詳情請參閱個別認可服務機構的

服務簡介。



參加資格

8

• 經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被評為適合院舍照顧服務及

正在中央輪候冊內輪候資助護理安老宿位或護養院宿位的

長者(註) 。

（註）有四類長者並不適合計劃：

• 由社署署長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擔任其官方監護人的長者；

• 由社署社工擔任其領取綜援或公共福利金受委人的長者；

• 需要定期接受精神科覆診（認知障礙症除外）的長者；及

• 需要透析治療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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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法

1)合資格的長者 2)新申請人或其家人可向下列任
何一個轉介辦事處提出申請

透過跟進其長期護理服務
的負責工作員提出申請

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

醫務社會服務部

其他服務單位，例如保護家庭
及兒童服務課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中心



計劃下的安老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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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復康會在深圳營辦的
「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提供护理安老宿位及护养院宿位）

由伸手助人協會在肇慶營辦的
「香港賽馬會伸手助人肇慶護老頤養院」（提供護理安老宿位及護養院宿位）

由頤盈投資有限公司在佛山合作營運的安老院
「佛山市暢享薈養老院有限公司」（只提供护理安老宿位）

由頤樂居有限公司在深圳合作營運的安老院
「深業頤居養老運營（深圳）有限公司」（只提供護理安老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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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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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目前，在計劃下的書信及文件往來，社署會以電郵（地址：
gdrcss@swd.gov.hk ）方式將有關資料傳遞給認可服務機
構及轉介工作員／負責工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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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根據「安老服務統一評估」結果建議及長者意願，「中央輪候冊」
會按輪候的先後次序，為參與計劃的長者配對內地安老院的宿位。

服務配對

認可服務機構統籌員
獲發納入服務配對個案資料

【表格3】。

轉介工作員／負責工作員
獲發納入服務配對個案資料

【表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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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服務配對

認可服務機構統籌員
獲發納入服務配對個案資料

【表格3】。

【表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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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服務配對

轉介工作員／負責工作員
獲發納入服務配對個案資料

【表格6】。

【表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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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認可服務機構統籌員獲通知配對名單，須於3個工作天內聯絡轉介
工作員／負責工作員，安排長者進行面見和入住前會談，讓長者了
解院舍的情況，並於1個月內完成入住流程。

入住前安排

長者決定參加計劃，
安排長者入住，

開展6個月的試住期 。
長者選擇退出計劃。

入住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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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入住前安排（退出）

長者選擇退出計劃。

認可服務機構統籌員
於3個工作天內遞交【表格3A】
通知社署及轉介工作員／負責

工作員。

【表格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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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認可服務機構統籌員
於3個工作天內遞交【表格
3A】 和【表格3B】，通
知社署和轉介工作員／負
責工作員有關長者入住。

６個月試住期

開展6個月的試住期

轉介工作員／負責工作員，
為長者入住院舍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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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６個月試住期

【表格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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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６個月試住期

【表格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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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院舍為長者作進一步評估以完善長者
的個人照顧計劃。

個人照顧計劃

認可服務機構統籌員獲發確認入住長
者的《家居照顧評估》報告，並須參
考報告的建議為長者安排合適的個人
照顧計劃。

轉介工作員／負責工作員，
在長者試住期間須繼續跟進長
者的情況及提供所需的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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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認可服務機構統籌員
遞交【表格5】，通知社署長者
正式入住認可服務機構。

長者正式入住

轉介工作員／負責工作員，
收到【表格8】，確認長者正
式入住院舍及其在中央輪候冊
的長期護理服務申請亦會結束。

【表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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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入住院舍流程

長者選擇退出

長者在試住期間／正式入住後，
選擇退出計劃。

認可服務機構統籌員
須於3個工作天內遞交【表格4】
以通知社署有關長者選擇退出
計劃。

【表格4】



查詢

關於計劃的詳情及申請可聯絡社會福利署安老服務科 （院舍

照顧服務組）：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23樓2354室

電話：2961 7234

傳真：3104 2872

電郵：gdrcss@sw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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